渝人社〔2023〕311号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10个部门

关于实施万名青年见习募集计划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人力社保局、教委、科技局、经济信息委、民政局、财政局、商务委、国资监管机构、团委、工商联，各有关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就业见习基地、高校：
为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实施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2023〕27号）要求，帮助青年积累工作经验、增强实践能力，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实施万名青年见习计划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是建立数据信息协同机制。依托智慧人社加快推进数据共享工作，联合教育、科技、经信、民政、商务、国资、工商联、团委等部门，获取人员学历、用人单位经营状况、用工需求等信息，打破数据资源壁垒，畅通数据共享渠道，完善数据共享流程。优化升级见习系统人力社保部门治理端、见习基地工作端和青年人员服务端，打造全市联网的见习统一服务平台和实名制管理系统。

二是服务前置助推青年就业。各区县要提前统筹谋划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工作，人力社保部门做好见习岗位募集、见习供需对接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等工作。教育部门要指导高校提前摸排未落实就业去向毕业生的见习、培训意愿，向有需求的毕业生推送岗位信息。共青团要发挥组织优势、提供企业资源，动员高校毕业生及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科技、经信、民政、商务、国资、工商联等部门要动员鼓励并推荐一批用人单位备案基地，提供优质见习岗位（附件1）。

三是全力以赴抓好各项任务。各区县要按照《2023年青年就业见习工作目标任务安排》（附件2）和重点企业名单（附件3），强化责任落实，根据分解的见习任务，倒排时间进度，做好服务记录和实名信息管理，结合辖区实际，鼓励优先吸纳辖区内具有一定行业代表性和社会影响力的企业为见习基地，充分挖掘一批适合青年特别是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困难毕业生的见习岗位。确保完成基地开发、岗位募集和有见习意愿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率100%的目标任务。

四是探索三级考核评优体系。探索建立“区县+市级+国家级”三级示范基地评选体系，各区县根据日常记录和年度考核对辖区见习基地进行年度综合评估，总分排名前5%的为区级年度示范见习基地，可参与评选当年市级示范见习基地。对表现突出的市级示范见习基地，推荐参评国家级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示范单位。

各区县人力社保部门每月汇总各方情况后，填报《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情况汇总表》（附件4）和《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工作推进表》（附件5），于下月前2个工作日内报市人力社保局，并于年底报送年度计划实施情况报告。

联系人：刘丹，张松

电  话：86833503，86898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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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市级部门重点任务安排

	序号
	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1
	负责统筹协调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精准锁定见习对象、提升岗位募集质量、开展各类对接活动、搭建统一服务平台、优化就业见习系统、强化见习规范管理、确保全市全年开发7万个就业见习岗位
	市人力社保局

	2
	负责主动摸排了解市内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意愿，做好见习政策宣传，将摸排情况反馈市人力社保局，向有需求的高校毕业生推荐见习信息
	市教委

	3
	负责面向承担科技项目的研究型大学、科研院所、科技型企业，开发2000个科研类见习岗位
	市科技局

	4
	负责面向制造业龙头企业、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开发2000个技术技能类见习岗位
	市经济信息委

	5
	负责面向城乡社区组织、社区服务机构、基层服务平台和各类社会组织，开发2000个社会服务类见习岗位
	市民政局

	6
	负责加大就业补助资金支持力度，保障见习政策落实，对吸纳就业见习的单位，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用于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费
	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

	7
	立足部门职能职责，发挥行业优势，鼓励用人单位设立优质见习岗位2000个
	市商务委

	8
	负责面向国有企业，开发2000个技术技能类见习岗位
	市国资委

	9
	负责发挥组织优势、提供企业资源，动员高校毕业生及失业青年参加见习
	团市委

	10
	立足部门职能职责，发挥行业优势，鼓励用人单位设立优质见习岗位2000个
	市工商联


附件2

2023年青年就业见习工作目标任务安排

	区县（自治县）
	新增见习基地（家）
	
	见习岗位募集目标（个）
	2023年组织参加见习人员目标数（人）
	见习活动开展场次
	选树报送典型人物（名）
	推荐参评国家级示范基地（家）

	
	
	重点企业（家）
	
	
	政策宣讲（场）
	供需对接（场）
	
	

	全市
	1000
	400
	70000
	10000
	164
	236
	89
	89

	万州区
	40
	8
	1800
	251
	4
	4
	1
	1

	黔江区
	30
	5
	700
	72
	4
	4
	1
	1

	涪陵区
	15
	5
	1400
	143
	4
	6
	2
	2

	渝中区
	80
	43
	7000
	1342
	4
	8
	4
	4

	大渡口区
	40
	10
	2800
	307
	4
	8
	4
	4

	江北区
	60
	45
	16000
	656
	4
	8
	4
	4

	沙坪坝区
	45
	30
	1300
	189
	4
	8
	4
	4

	九龙坡区
	60
	40
	4000
	422
	4
	8
	4
	4

	南岸区
	40
	30
	3500
	825
	4
	8
	4
	4

	北碚区
	40
	12
	1800
	254
	4
	8
	4
	4

	渝北区
	65
	40
	3200
	950
	4
	8
	4
	4

	巴南区
	49
	15
	1800
	353
	4
	8
	4
	4

	长寿区
	15
	4
	1200
	130
	4
	6
	2
	2

	江津区
	15
	8
	700
	146
	4
	6
	2
	2

	合川区
	15
	6
	1300
	269
	4
	6
	2
	2

	永川区
	15
	9
	3000
	587
	4
	6
	2
	2

	南川区
	20
	2
	800
	65
	4
	6
	2
	2

	綦江区
	20
	2
	1100
	169
	4
	6
	2
	2

	大足区
	15
	2
	700
	81
	4
	6
	2
	2

	璧山区
	15
	3
	800
	315
	4
	6
	2
	2

	铜梁区
	35
	3
	720
	107
	4
	6
	2
	2

	潼南区
	10
	2
	500
	7
	4
	6
	2
	2

	荣昌区
	20
	4
	1100
	116
	4
	6
	2
	2

	开州区
	5
	2
	400
	93
	4
	4
	1
	1

	梁平区
	10
	1
	700
	70
	4
	4
	1
	1

	武隆区
	10
	1
	200
	37
	4
	4
	1
	1

	城口县
	5
	1
	200
	33
	4
	4
	1
	1

	丰都县
	5
	1
	200
	34
	4
	4
	1
	1

	垫江县
	23
	2
	420
	67
	4
	4
	1
	1

	忠  县
	5
	2
	400
	35
	4
	4
	1
	1

	云阳县
	20
	1
	400
	127
	4
	4
	1
	1

	奉节县
	8
	1
	260
	23
	4
	4
	1
	1

	巫山县
	5
	1
	200
	39
	4
	4
	1
	1

	巫溪县
	5
	1
	200
	39
	4
	4
	1
	1

	石柱县
	15
	1
	200
	17
	4
	4
	1
	1

	秀山县
	5
	2
	500
	61
	4
	4
	1
	1

	酉阳县
	10
	1
	300
	66
	4
	4
	1
	1

	彭水县
	5
	2
	200
	22
	4
	4
	1
	1

	两江新区
	50
	30
	4100
	986
	4
	8
	4
	4

	万盛

经开区
	5
	2
	400
	101
	4
	8
	4
	4

	高新区
	50
	20
	3500
	394
	4
	8
	4
	4


附件3

重点企业名单

	所属区县
	2022年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022年重庆市100户重点工业企业
	2022年重庆市100户成长型工业企业
	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企业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企业

	
	
	
	
	
	

	
	
	
	
	
	

	
	
	
	
	
	


附件4

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工作情况汇总表
　　　　　　　　　单位：个、人、万元

	项目
	本期末实有见习单位总数


	
	本期末实有见习岗位总数


	
	本期计划组织见习人数


	本期实际到岗人数
	本期完成见习人数
	本期非正常结束见习人数


	本期末实有在岗见习


	本年累计各级财政实际拨付的见习补贴资金数



	
	
	本期新增见习单位数量


	
	本期新增见习岗位数量


	
	
	
	被见习单位留用人数
	其他方式就业人数


	
	
	

	
	
	
	
	
	
	
	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人数
	
	
	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人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填报单位：
（盖章）
填报时间：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说明：


















1.本表于月后2日内上报，遇节假日顺延。


















2.指标8“本期完成见习人数”：是指统计周期内，按照见习协议的规定，如期完成就业见习的人数；以及见习期虽未满，但提前被见习单位留用的人数。（见习期内，因见习人员个人原因等提前结束见习的人员数不算在内）










3.指标11“其他方式就业人数”：是指见习期满后除被见习单位留用外，通过见习单位或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推荐、个人自主择业等方式实现就业的人数。

4.指标12“本期非正常结束见习人数”：是指统计周期内，见习期未满，因个人选择或见习单位变动等原因，未按照见习协议规定提前结束见习，且未被留用的人员数量。

5.指标14“本年累计各级财政实际拨付的见习补贴资金数”：是指省、市、县级财政实际拨付的见习补贴资金数，包括分配拨付中央财政下达的就业补助资金中用于见习补贴的部分。

6.指标中的“本期”：是指统计周期当期实有情况，不与上期数据累积。

7.逻辑关系：1≥2，3≥4，5≥6≥7，8≥9+11，9≥10。

附件5

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工作推进表

填报区县：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见习供需对接活动开展情况
	见习政策宣讲活动开展情况

	线上对接活动（场）
	线下对接活动（场）
	参与基地（家）
	提供岗位（个）
	参与青年（人）
	促成见习上岗（人）
	开展

场次
	服务用人单位（家）
	服务青年（人）

	
	
	
	
	
	16－24岁失业青年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填报说明：1．区县人力社保部门每月前2个工作日内报送上月见习服务活动开展情况；

          2．区县人力社保部门应做好见习服务活动开展资料留存，包括台账、照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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